	城市之翼 - 電力輔助腳踏車功能與造型創意競賽

活動簡章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單位：台北市社區環保服務團

活動宗旨

為提倡都會環保智識，喚起民眾對空氣品質之關懷，塑造都會生活品質，透過競賽，徵選優良電力輔助腳踏車功能與造型創意設計。

活動主題

兩輪電力輔助腳踏車之功能與造型創意設計。

參賽資格

1. 大專院校組：國內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之團體或個人，惟團體組隊參加每組以四人為限。
2. 高中職校組：國內高職和高工學校在學學生之團體或個人，惟團體組隊參加每組以四人為限。

活動期程

1. 報名日期：2002年10月1日至10月25日17:00，於期限內填妥報名表傳真或寄送至承辦單位。（報名表如附錄）

2. 收件截止：2002年11月10日17:00，於期限內將參賽作品寄送或親送至承辦單位。
3. 公佈競賽結果：2002年11月30日前於台北市社區環保服務團相關網站公佈。

4. 頒獎典禮：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告之。
徵選文件規定

1. 作品文字說明，總字數300~500字，A4尺寸一張為限，內容包括：
(1)作品名稱。
(2)設計構想。
(3)創意特點說明。
2. 組合圖、剖面圖、立體圖、透視圖、三視圖、爆炸圖等任選可具體表現設計之圖面，張數不限，每張需貼附於大小為A3 (297mm*420mm)尺寸之珍珠板或厚紙板上，並於每張圖板背面註明參賽者姓名及聯絡資料。

3. 設計圖樣須包含電力輔助腳踏車之電池(30cm*10cm*10cm)。

評選標準

1. 功能創意(25%)：兩輪電力輔助腳踏車之缺點為充電不方便，以及價格較高，防竊需求高。因此本項競賽鼓勵設計可折疊，折疊後可站立及藉輔助輪拖行或推動，可充當購物車之腳踏車，因此可隨身攜帶進入購物場所，進出電梯，可在家裡及辦公室充電而不虞遭竊

2. 造型創意(25%)：兩輪電力輔助腳踏車造型之美觀新穎設計為創意
3. 製造可行性(20%)
4. 經濟可行性(20%)
5. 人體工學(10%)
獎勵

1. 於公開場合頒獎，並將資訊於台北市社區環保服務團相關網站宣傳之。

2. 大專院校組：

(1)金翼獎：獎金新台幣伍萬元整，獎牌乙面

(2)銀翼獎：獎金新台幣參萬元整，獎牌乙面

(3)銅翼獎：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獎牌乙面

3. 高中職校組：
(1)金翼獎：獎金新台幣伍萬元整，獎牌乙面

(2)銀翼獎：獎金新台幣參萬元整，獎牌乙面

(3)銅翼獎：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獎牌乙面

注意事項
1.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且無抄襲仿冒情事者。主辦單位若發現參賽作品有違反本比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得取消其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創作者得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2. 每組報名作品數量不限，但每件作品均應詳填一份"競賽報名表"。

3. 繳交作品及文件必須於規定期限前送抵收件處。

4. 參賽作品運送費用由參賽者自行負擔，並請參賽者於寄件後自行與委託寄件公司確認，或逕自洽詢承辦單位。

5. 參賽作品於寄(送)時，請參賽者妥慎包裝，主辦單位不負責作品之修補，作品若因運送造成損傷而影響評審成績，參賽者不得異議。

6. 為考量評審公正性，所有繳交作品之正面除標示作品名稱外切勿標示任何與作品設計無關之簽名或標示記號，一經發現則取消參賽資格。

7. 繳交文件及作品不齊全或不符合規定者，承辦單位有權不予收件，亦無退回之義務。

8.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會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9. 獲獎作品之原創者需經主辦單位同意後，始可發表其作品於各種媒體。

10. 各參選作品一概不予退件，所有權歸主辦單位所有。基於宣傳需要，各原創者應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對所有參選作品進行攝影、出版、公開展示及發行於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各參選者不得提出異議，並應配合提供相關圖片與資料。

11. 本競賽之作品除前述第10條主辦單位推廣宣傳使用外，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於原創作者。

12. 凡報名參加此比賽者，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此比賽規則中各條款，且願意完全遵守本規則所述之各項規定。

13. 主辦單位與參賽者發生法律爭議而產生法律訴訟時，依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轄法院。

本辦法中所列之主辦單位各項權利義務均由承辦單位執行。

承辦單位聯絡方式
台北市社區環保服務團

電話：(02)8773-7335轉231林先生   傳真：(02)8773-7276

地址：106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10號11樓

E-mail：chia@etdc.org.tw
http://www.ctciestc.org.tw/epb/


城市之翼 - 電力輔助腳踏車功能與造型創意競賽報名表

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設計者姓名：

	身份證字號︰

	學校︰

	指導老師︰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O)              (H)              (行動)

	傳真號碼︰

	E-mail︰

	共同設計者(一)︰
	E-mail︰

	聯絡電話︰
	行動：

	共同設計者(二)︰
	E-mail︰

	聯絡電話︰
	行動：

	共同設計者(三)︰
	E-mail︰

	聯絡電話︰
	行動：


參賽聲明︰
本人保證已確實瞭解「城市之翼 - 電力輔助腳踏車功能與造型創意競賽」之活動辦法，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參與競賽。本人證明上述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以及參賽作品係本人(公司)之原創設計，並且同意在作品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對所有參選作品進行攝影、出版、公開展示及發行於各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
此致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簽章︰                                        日期︰           
註︰以上各項務必填寫詳實完整，並由所有參賽者簽署，否則視同無效。
